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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中華民國一一○年七月五日(星期一)     上午九時整 

 

地    點：新竹科學園區篤行一路一號聯發科技 
 

出席股數：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共計1,363,341,140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
行使表決權者為1,185,219,509股)，佔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扣除公司法第一七
九條規定無表決權之股數﹞1,582,676,500股之86.14%。 

 

出席董事：蔡明介、蔡力行、吳重雨、張秉衡、湯明哲 

 

主    席：蔡董事長明介           紀錄：宿文堂 

 

宣佈開會：出席股東代表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一、主席致詞：略。 

 

二、報告事項： 

第一案：民國一○九年度營業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第二案：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第三案：民國一○九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 

          (一) 依本公司章程第24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獲利百分

之一為員工酬勞與提撥不高於獲利百分之零點五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

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二) 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民國一○九年度員工酬勞總額為新台幣546,125,145

元，董事酬勞總額為新台幣55,295,171元，全數以現金發放。 

 

股東發言摘要： 

股東戶號 419575 股東詢問京元電疫情事件對本公司出貨影響、本公司研發費用之運

用、投資處分等問題。 

 

股東戶號 36209 股東詢問有關本公司之營運、研發人員人數變化、供應商集中度、本

公司年報所載子公司資訊相關內容、庫藏股買回等問題。 

 

以上股東發言由主席或主席指定之人員說明。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一○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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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認事項： 

第一案：承認民國一○九年度之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  明： 

          (一) 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財務報表：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

現金流量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郭紹彬、傅文芳會計師查核完竣。 

          (二) 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

參閱附件一、附件三及附件四。 

 

股東發言摘要： 

股東戶號 419575 股東詢問本公司財務報表及年報有關應付款之相關內容及投資處分

等問題。 

  

股東戶號 36209 股東詢問有關本公司財務報表內容以及年報所載子公司資訊相關內容

等問題。 

  

以上股東發言由主席或主席指定之人員說明。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1,131,930,24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953,872,625 權)；反對權數：1,091,799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091,799 權)，無效票權數：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230,319,097 權(其中以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230,255,085權)；贊成權數占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363,341,14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185,219,509 權)之 83.02％，

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承認民國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  明： 

          (一) 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盈餘分配案，業經第八屆第十九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二) 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盈餘分配如下: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備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 
 

116,710,254,777   

加：民國一百零九年度稅後純益 40,916,799,654   

加：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

益工具 15,625,247,299 
  

加：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調整數 3,351,862   

減：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之變動數 (99,498,651)   

減：當年度確定福利計劃之精算損失 (57,307,566)   

減：註銷庫藏股 
 

(46,643,163)   

本年度累積可分配盈餘 
 

173,052,204,212   

提列及分配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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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盈餘公積提列 
 

 (5,634,194,944) 每股股票股利 每股現金股利 

  股東紅利 
 

(33,398,284,101) 0.00 元 21.00 元 

期末未分配盈餘 
 

134,019,725,167   

  
  

  

註： 1.每股現金股利係以民國110年4月27日流通在外股數1,590,394,481股計算之。 

2. 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
公司之其他收入。  

3. 依民國110年4月28日董事會決議，授權董事長於股東常會通過本案後訂定配息基準日及現金
股利發放日。如嗣後本公司已發行且流通在外股份數量因買回公司股份、將庫藏股轉讓或註
銷、因員工認股權憑證之行使發行新股、發行或收回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及其他等因素致影響
本公司流通在外股份總數時，並授權董事長依配息基準日實際流通在外股數調整每股配息比
率及其他相關事宜。 

 

董事長：                 執行長：                 會計主管： 

 

 

股東發言摘要： 

股東戶號 36209 股東詢問有關庫藏股買回、資金運用及本公司未來股利配發計畫等問

題。 

 

以上股東發言由主席或主席指定之人員說明。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1,138,193,239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960,135,620 權)；反對權數：2,306,69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2,306,695 權)，無效票權數：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222,841,206 權(其中以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222,777,194權)；贊成權數占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363,341,14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185,219,509 權)之 83.48％，

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四、討論及選舉事項： 

                                                           

第一案：討論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提請 核議。 

說  明： 

          (一) 本公司擬依公司法第241條第1項第1款，將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溢額

之資本公積新台幣25,446,311,696元，按資本公積發放現金基準日股東名簿

記載之持有股份，預計每股配發現金新台幣16元。現金配發至元為止，元

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二) 依民國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董事會決議，授權董事長於股東常會通過本

案後訂定資本公積發放現金基準日及發放日。如嗣後本公司已發行且流通

在外股份數量因買回公司股份、庫藏股轉讓或註銷、員工認股權憑證之行

使發行新股、發行或收回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及其他等因素致影響本公司流

通在外股份總數時，並授權董事長依資本公積發放現金基準日實際流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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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股數調整每股配息比率及其他相關事宜。 

 

股東發言摘要： 

股東戶號 36209股東詢問本公司未來股利配發計畫、資本公積運用等問題。 

 

以上股東發言由主席或主席指定之人員說明。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1,132,121,38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954,063,768 權)；反對權數：15,14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5,145

權)，無效票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231,204,60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為 231,140,596 權 )；贊成權數占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363,341,14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185,219,509 權)之 83.04％，

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討論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提請 核議。 

說  明： 

          (一) 為吸引及留任關鍵優秀人才，期激勵同仁全力以赴共同達成公司中長期營

運目標，擬依公司法第267條第9項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之「發行人

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以下簡稱「募發準則」)等相關規定，提請

討論發行民國一一○年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二) 本次擬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要件如下： 

1. 辦理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必要理由：為吸引及留任所需專業人才、
激勵員工及提升員工向心力，以共同創造公司及股東之利益，並確保公

司員工利益與股東利益相結合。 

2. 員工之資格條件及得獲配或認購之股數： 

               2.1 為保障股東權益，本公司將謹慎管理本獎勵計畫。適用對象以限制

員工權利新股給與日當日已到職並符合一定績效表現之本公司及

從屬公司全職員工，且獲配員工資格將限為：(a)與公司未來策略連

結及發展具高度相關性，(b)對公司營運具重大影響性，(c)關鍵核心

技術人才等。 

               2.2 得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數量將參酌年資、職級、工作績效、整

體貢獻、特殊功績或其他管理上需參考之條件等因素，由董事長核

訂，提報董事會同意。惟具經理人身分之員工或具員工身分之董事

者，應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同意。  

               2.3 持有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數10%以上之個人，不符發放資格。薪

資報酬委員會成員及不具員工身分之董事會成員，不符發放資格。  

               2.4 任一員工被授予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數量，依募發準則規定辦理。 

3. 預計發行價格：為無償發行配發予員工。 

4. 發行條件(含既得條件、員工未符既得條件或發生繼承之處理方式等)： 

               4.1既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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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員工自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後需於各既得日當日仍在職，且
期間未曾有違反公司勞動契約、工作規則、競業禁止與保密協
議或與公司間合約約定等情事，並達成公司所設定個人績效評
核指標與公司營運目標；既得期間為2021年至2024年間，依各
次申報生效之發行辦法辦理。各年度可既得最高股數比例依各
次申報生效之發行辦法辦理。而各年度可既得之實際股份比例
與股數須再依各年度個人績效與公司營運目標達成度所設定之
既得比例計算，其中公司營運目標為以各指標採分別於各單一
年度獨立結算與跨年度累計結算可既得股數，重疊績效期間可
既得股數可擇優計算。計算結果到股為止，未滿一股者無條件
捨去。   

               4.1.2個人績效目標為既得期間屆滿之最近一年度績效考核等第至少
為I(含)以上、工作成果達成公司所設定之個人績效標準，並由
公司與個別員工約定之。公司營運目標以台灣電子類股市值前
50名之股東總報酬率排名(Total Shareholder Return, TSR)、營收
成長率(Revenue Growth %)、毛利率(Gross Margin %)、營業利
益率(Operating Margin %)為四項指標，各指標分別設定門檻值
及目標值，未達門檻之既得股數比例為0%，達門檻值則既得股
數比例為50%，達目標值則既得股數比例為100%，是否達到門
檻值及目標值以無條件捨去法計算。績效達成介於門檻值及目
標值之間以插補法計算既得比例；插補法計算以四捨五入至百
分位計算。各項指標所占權重及可設定之目標區間(門檻值-目標
值)範圍說明如下表，惟各年度各指標門檻值及目標值將由本公
司與員工個別於目標區間範圍內約定之。達成績效指標與水準
之判定依各績效期間所對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表
為基礎。 

營運指標 

台灣電子類股市值前 50名 

股東總報酬率排名 

(Total Shareholder Return, TSR) 

營收成長率 

(Revenue Growth 

%) 

毛利率 

(Gross Margin %) 

營業利益率 

(Operating Margin %) 

指標權重 20% 25% 25% 30% 

目標區間 
第 25百分位~ 第 50百分

位(P25~P50) 
10% ~ 23% 44% ~ 46% 15%~18% 

            4.2員工未符既得條件或發生繼承之處理方式：遇有未達既得條件者，由
本公司無償收回並予以註銷。其他各項情事處理方式，悉依本公司
訂定申報生效之發行辦法辦理。 

5. 預計發行總額(股)：以不超過普通股19,080仟股，約當本公司已發行普

通股股數1.2%，每股面額10元，共計為新台幣190,800仟元。於股東會

決議之日貣一年內一次或分次向主管機關申報辦理，並於主管機關申

報生效通知到達之日貣一年內，視實際需求一次或分次發行。實際發

行股數，將以估計最大可能費用總額不超過新台幣9,000,000仟元之獎

酬費用為上限，若依民國一一○年二月股價均價預估得發行股數約為

9,521仟股；惟實際發行股數仍將參考發行時之股價計算，並依法由董

事會決議，另行公告實際發行股數。 

6. 可能費用化之金額：公司應衡量股票之公允價值，並於既得期間分年認
列相關費用。民國一一○年擬提股東常會決議發行不超過19,080仟股之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實際發行股數，將以估計最大可能費用總額不超
過新台幣9,000,000仟元之獎酬費用為上限，同時參考發放時之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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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實際發行股數，並依法由董事會決議，另行公告實際發行股數。
如以民國一一○年八月底發行，暫估民國一一○年～一一三年之費用
化金額分別為新臺幣1,561,591仟元、4,147,272仟元、2,462,500仟元及
828,637仟元。 

7. 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對股東權益影響事項：以目前本公司已
發行股數計算，暫估民國一一○年～一一三年每股盈餘最大可能減少

金額為新臺幣0.67元、1.79元、1.06元及0.36元，對本公司每股盈餘稀

釋尚屬有限，故對股東權益尚無重大影響。 

8. 員工獲配或認購新股後未達既得條件前受限制之權利：既得期間除繼承
外，員工不得將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出售、質押、轉讓、贈與他人、

設定負擔，或作其他方式之處分。 

9. 其他重要約定事項(含股票信託保管等)：本公司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應以股票信託保管之方式辦理。 

10. 其他應敘明事項： 

          10.1本次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所訂定之各項條件，如經主管機關指

示、相關法令規則修正、或因應金融市場狀況或客觀環境需修訂或

修正時，擬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或其授權之人全權處理。 

          10.2本次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相關限制及重要約定事項或未盡事

宜，悉依相關法令及本公司訂定之發行辦法辦理。 

          (三) 本公司民國一一○年第一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依據公司法第267

條第9項、證券交易法第22條及募發準則等相關規定，訂定本公司民國一一

○年第一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草案，請參閱附件五。 

 

股東發言摘要： 

股東戶號 419575股東詢問本公司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放相關事項等問題。 

 

以上股東發言由主席或主席指定之人員說明。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1,098,937,30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920,879,684 權)；反對權數：31,592,69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31,592,698權)，無效票權數：0權；棄權/未投票權數：232,811,139 權(其中以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232,747,127權)；贊成權數占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363,341,14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185,219,509 權)之 80.60％，

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第三案：改選第九屆董事(含獨立董事)案，提請 選舉。 

說  明： 

          (一) 依本公司章程第14條規定，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董事人數授權由董事

會議定之。 

          (二) 配合本公司第八屆董事任期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四日屆滿，經本公司董

事會決議，於本次股東常會選舉第九屆董事八位(其中獨立董事三名)，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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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股東常會結束後即就任，自民國一一○年七月五日貣至民國一一三年七

月四日止，計三年。 

          (三) 依本公司章程第14條規定，董事之選舉採公司法第192條之1之候選人提名

制度，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董事候選人名單、其學歷、經

歷及其他相關資料，暨針對任期已達三屆之獨立董事候選人之提名理由，

請參閱附件六。 

(四) 敬請 改選。 

 

選舉結果：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職稱 姓名 當選權數 

董事 蔡明介 1,380,045,274權 

董事 蔡力行 1,021,359,538權 

董事 陳冠州 998,156,202權 

董事 孫振耀 992,693,475權 

董事 金聯舫 989,407,704權 

獨立董事 吳重雨 978,113,003 權 

獨立董事 張秉衡 970,402,197權 

獨立董事 湯明哲 964,112,474 權 

 

第四案：解除本公司第九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核議。 

說  明： 

          (一) 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 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公司之行

為，爰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第九屆當選董事競業禁

止之限制。 

(三) 本公司第九屆董事候選人兼任其他公司名稱及職務情形如下： 

姓名 兼任公司名稱及職務 

蔡明介 
晶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ediaTek Singapore Pte. Ltd. 

董事長 

董事 

蔡力行 
Lam Research Corporation 

立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董事長 

金聯舫 

力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創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 

美台生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董事 

吳重雨 

獨立董事 

晶神醫創股份有限公司 

創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通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暨技術長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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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晶積成電子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張秉衡 

獨立董事 

耆光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太陽光電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睿陽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睿日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日本 Lumos Corporation  

采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法人董事代表人 

董事長 

董事長 

董事長 

獨立董事 

湯明哲 

獨立董事 

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芯智控股有限公司 

永加利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予新創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恆利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董事 

法人董事代表人 

董事 
(四) 擬解除以上董事候選人競業禁止之限制，謹提請 核議。 

 

決  議：本案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1,066,833,29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888,775,677 權)；反對權數：14,107,38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4,107,380)，無效票權數：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282,400,464 權(其中以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282,336,452 權)；贊成權數占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363,341,14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為 1,185,219,509 權)之 78.25％，

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五、臨時動議：無。 

 

股東發言摘要： 

股東戶號90108992股東詢問本公司如何看待今年及明年公司與整體市場的成長性等問題。 

 

以上股東問題由主席說明。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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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附件一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民國一○九年對全球半導體產業是具挑戰性的一年，上半年全球總體經濟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充滿不確定性，下半年隨著各類電子產品需求回溫，全球半導體產業鏈面臨供貨吃

緊的壓力。聯發科技在全球員工的齊心努力下，民國一○九年在業務拓展及財務表現方面，

雙雙立下新的里程碑。

聯發科技充分展現技術領先地位，5G 及 WiFi 6 產品在市場起步初期即取得不錯的全球

市占率，各項財務指標在新台幣升值的環境下，仍展現強勁的年對年成長。民國一○九年合

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3,221 億，較前一年成長 30.8%，達到歷史新高，根據市調機構拓樸與

Gartner 統計，聯發科技位居全球第四大晶片設計公司，並躍升至全球第八大半導體公司。在

獲利表現上，公司年度毛利率連續第三年成長，達到 43.9%，年度營業利益金額相較前一年

成長將近一倍，營業利益率較前一年成長 4.2 個百分點至 13.4%。每股盈餘達到新台幣 26.01
元，較前一年成長 77%。

聯發科技的穩健表現是公司長年在關鍵技術投資與堅強執行力的成果，聯發科技多元且

高競爭力的無線通訊、類比、人工智能、多媒體與資料運算等技術廣泛被使用在智慧型手機、

智慧電視、路由器、筆記型電腦、Chromebook、智慧音箱、網路串流裝置、遊戲機與各類物

聯網裝置上，在民國一○九年共驅動了全球 20 億個裝置，豐富全球消費者的日常生活，並展

現聯發科技跨平台的優異全球競爭優勢，更替未來奠定穩固的基礎。

在市場拓展上，聯發科技持續推動各類產品進入新領域，民國一○九年推出一系列天璣

(Dimensity) 5G 單晶片，其中高階天璣 1000 系列晶片成功導入數款 5G 手機。我們更與全球

運營商及客戶緊密合作，全球主要安卓智慧手機品牌皆已採用天璣系列晶片，並出貨至中國

大陸、美國、歐洲等市場。另外，新產品 5G 獨立數據晶片與英特爾(Intel)及國際運營商合作，

拓展至筆記型電腦、網路用戶端設備(Customer Premises Equipment)等應用，預計民國一一○

年進入量產。此外，WiFi 晶片需求受技術升級與全球遠端工作、遠端學習的趨勢而遽增，聯

發科技的 WiFi 6 解決方案甫推出即跨平台導入高階智慧型手機、高階路由器、千兆被動光網

路(GPON)與高階電視，並跨入應用新領域，受到全球多家筆記型電腦與 Chromebook 品牌採

用。此外，聯發科技更獲選為 WiFi 6E 的測試平台，並已開始積極投入下一世代 WiFi 7 投資，

為未來技術升級做準備。

市場技術升級的同時也提高對電源管理的要求，聯發科技擁有完整的電源管理解決方

案，在全球各類電子產品需求提升但產能有限的環境下，電源管理晶片成為另一個關鍵零組

件，並穩健成長。另外，聯發科技陸續佈局企業級市場，透過高速傳輸 SerDes 與資料運算技

術與客戶共同開發企業與資料中心等級客製化晶片，並於民國一○九年第四季宣布併購英特

爾旗下 Enpirion 企業等級電源管理產品線，這將使策略性產品組合更完整，並為未來高階企

業級產品生意奠下基礎。

此外，聯發科技更長期積極投入先進技術及新領域，投資金額每年攀升，民國一○九年

研發費用高達 773 億台幣，其金額及佔營收比例在台灣上市公司中名列前茅，為研發型企業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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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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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的代表。在享譽晶片設計領域奧林匹克大會之美稱的國際固態電路研討會(ISSCC)上，聯發科

技集團是唯一連續 18 年論文入選的台灣公司，亦榮獲全球半導體聯盟(GSA)頒發「亞太傑出

半導體企業獎」，這是公司第八年獲得此項殊榮。

聯發科技除專注本業外，永續績效也與本業表現呈正向連結，獲得外界好評。在企業公

民大獎「天下企業公民奬」及「台灣十大永續典範企業獎」中都擁有亮麗的表現，為歷年來

最佳成績。公司致力打造兼顧高效率及低耗能的晶片，為全球節能環保貢獻心力。籌辦「智

在家鄉」數位社會創新競賽以及各級學校的人才培育計畫，長期致力推動科技教育與科技普

及，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的品牌形象也廣獲肯定，連續六年榮登「台灣十大全球品牌」榜單，

是台灣半導體公司唯一進入排名的公司。而致力開創女性友善職場，也獲得竹科推動職場工

作平權優良事業的最高榮譽特優獎。

展望未來，我們相信無線通訊、人工智能與 ARM 架構資料運算等領域將持續蓬勃發展，

聯發科技將持續投資關鍵技術，相信堅強技術組合與多元化平台產生的綜效，讓我們在拓展

各類市場時，能擁有獨特的競爭優勢。聯發科技將秉持一貫的執行力，持續創造產品價值，

並廣納全球人才，與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及客戶在各類產品深度合作，與客戶們一同成長，進

以持續提高股東價值。最後，再次感謝各位股東長期以來的支持與愛護。

董事長： 執行長：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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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等，其中財務

報表業經委託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

表及盈餘分配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

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年股東常會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吳重雨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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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一○年第一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草案

第一條：發行目的 

為吸引及留任所需專業人才、激勵員工及提升員工向心力，以共同創造公司及股東之利益，

並確保公司員工利益與股東利益相結合，依據公司法第267條第9項、證券交易法第22條及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以下簡稱「募發準則」)

等相關規定，訂定本公司民國一一○年第一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發行期間 

於主管機關申報生效通知到達之日起一年內，得視實際需要一次或分次發行，實際發行日期

及相關作業事項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訂定之。 

 

第三條：員工之獲配資格條件 

一.為保障股東權益，本公司將謹慎管理本獎勵計畫。適用對象以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給與日當

日已到職並符合一定績效表現之本公司及從屬公司全職員工，且獲配員工資格將限為：(a)

與公司未來策略連結及發展具高度相關性，(b)對公司營運具重大影響性，(c)關鍵核心技

術人才等。 

二.得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數量將參酌年資、職級、工作績效、整體貢獻、特殊功績或其

他管理上需參考之條件等因素，由董事長核訂，提報董事會同意。惟具經理人身分之員工

或具員工身分之董事者，應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同意。 

三.持有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數 10%以上之個人，不符發放資格。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及不

具員工身分之董事會成員，不符發放資格。 

四.單一員工累計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加計其累計被給予本公司依募發準則第五十六條之

一第一項規定發行之員工認股權憑證得認購股數之合計數，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

數之千分之三，且加計其累計被給予本公司依募發準則第五十六條第一項規定發行之員工

認股權憑證得認購股數，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一。經各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單一員工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與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計數，得不

受前開比例之限制。如主管機關更新相關規定，悉依更新後之法令及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第四條：發行總額 

發行普通股共計15,264,000股，每股面額10元，發行總額共計新台幣152,64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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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既得條件及股份權利內容受限情形 

一.發行價格：本次為無償發行。 

二.發行股份之種類：本公司普通股新股。 

三.既得條件： 

1. 員工自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後需於各既得日當日仍在職，且期間未曾有違反公司勞

動契約、工作規則、競業禁止、保密協議或與公司間合約約定等情事，並達成公司所

設定個人績效評核指標與公司營運目標；於各年度既得日可既得之最高股份比例分別

為：2022 年可既得股數比例上限為 34%、2022 至 2023 年兩年合計可既得股數比例上

限為 67%、2022 至 2024 年三年合計可既得股數比例上限為 100%。惟可既得之實際股

份比例與股數須再依績效期間各年度個人績效與公司營運目標達成度所設定之既得比

例計算，其中公司營運目標自 2021 年起起算三年績效期間，單年度各為一獨立結算績

效期間(2021 年/2022 年/2023 年)；跨年度區分第一至二年(2021 至 2022 年)、第二至

三年(2022 至 2023 年)、第一至三年(2021 至 2023 年)三個累計結算績效期間，共計六

個績效期間。各指標採分別於各單一年度獨立結算與跨年度累計結算可既得股數，重

疊績效期間可既得股數可擇優計算。計算結果到股為止，未滿一股者無條件捨去。 

2. 個人績效目標為既得期間屆滿之最近一年度績效考核等第至少為 I (含)以上、工作成

果達成公司所設定之個人績效標準，並由公司與個別員工約定之。公司營運目標以台

灣電子類股市值前 50 名之股東總報酬率排名(Total Shareholder Return, TSR)、營

收成長率(Revenue Growth%)、毛利率(Gross Margin%)、營業利益率(Operating 

Margin%)為四項指標。各指標分別設定門檻值及目標值，未達門檻之既得股數比例為

0%，達門檻值則既得股數比例為 50%，達目標值則既得股數比例為 100%，是否達到門

檻值及目標值以無條件捨去法計算。績效達成介於門檻值及目標值之間以插補法計算

既得比例；插補法計算以四捨五入至百分位計算。各項指標所占權重及可設定之目標

區間(門檻值-目標值)範圍說明如下表，惟各年度各指標門檻值及目標值將由本公司與

員工個別於目標區間範圍內約定之。達成績效指標與水準之判定依各績效期間所對應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表為基礎。 

營運指標 

台灣電子類股市值前 50 名

股東總報酬率排名 

(Total Shareholder 

Return, TSR) 

營收成長率 

(Revenue 

Growth %) 

毛利率 

(Gross 

Margin %) 

營業利益率 

(Operating 

Margin %) 

指標權重 20% 25% 25% 30% 

目標區間 
第25百分位~ 第50百分位

(P25~P50) 
10% ~ 23% 44% ~ 46% 15%~18% 

四.員工未達既得條件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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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員工自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後，遇有既得日不在職，違反公司勞動契約、工作規則、

競業禁止、保密協議或與公司間合約約定等情事，未達成公司所設定個人績效評核指

標與公司營運目標，或違反本辦法第五條第八項規定變更、撤回、撤銷、終止或解除

本公司之代理授權，本公司有權於前述任一事項發生時，即就其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

制員工權利新股予以無償收回並辦理註銷。 

2. 於既得期間內，員工如有自願離職、解雇、資遣，其之前獲配尚未既得之股份，本公

司將無償收回並辦理註銷。 

五.下列原因發生時，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依下列方式處理： 

1. 留職停薪：其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的權利義務不受影響，仍需依本辦法所定；

惟各年度可既得之實際股份，除本辦法所定既得條件外，需再依員工於相應公司營運

目標年度之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算之。既得日當天若為留職停薪之狀態，則視為未達

既得條件，將由本公司收回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並辦理註銷。 

2. 關係企業間轉調：自請轉調關係企業者，由本公司無償收回其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因公司營運所需，經本公司核定轉任關係企業者，其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的權利義務不受影響，仍需依本辦法所定；公司營運目標部分以本公司營運目

標達成度計算各年度可既得之實際股份比例，惟個人績效目標部分需以轉任關係企業

後之績效標準重新衡量；且既得日需持續任職經核定轉任之關係企業或本公司，否則

視為未達既得條件，將由本公司收回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並辦理註銷。 

3. 退休：其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的權利義務不受影響，仍需依本辦法所定；惟

各年度可既得之實際股份，除本辦法所定既得條件外，需再依員工於相應公司營運目

標年度之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算之。 

4. 因受職業災害致身體殘疾而無法繼續任職：其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可於離職

日既得，惟針對已確認公司營運、個人績效目標達成程度的既得年度，各該年度可既

得之實際股份，需依本辦法所定之既得條件計算之；針對無法確認公司營運、個人績

效目標達成程度的既得年度，其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可全數既得。 

5. 一般死亡、或因受職業災害致死：於員工死亡時，其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由繼承人完成必要法定程序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後，得以申請領受其應繼承之股份或

經處分之權益。惟若員工死亡時，針對已確認公司營運、個人績效目標達成程度的既

得年度，各該年度可既得之實際股份，需依本辦法所定之既得條件計算之；針對無法

確認公司營運、個人績效目標達成程度的既得年度，其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可全數既得。 

6. 若公司依企業併購法進行組織調整，其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視為達成既得條

件或未符既得條件與可得既得比例，由董事會核定。 

7. 若有員工對公司貢獻卓著等特殊情形，在終止僱傭關係時，其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視為達成既得條件或未符既得條件與可得既得比例，授權董事長依實際狀況個

別核定，惟經理人需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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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對於本公司無償收回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公司將予註銷。 

七.未達既得條件前股份權利受限情形： 

1. 員工獲配新股後未達成既得條件前，除繼承外，不得將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出售、質

押、轉讓、贈與他人、設定負擔，或作其他方式之處分。 

2. 員工獲配新股後未達成既得條件前，股東會之出席、提案、發言、表決及選舉權等權

利，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相同，且依信託保管契約執行之。 

3. 員工依本辦法獲配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未達成既得條件前，其他權利包括但不限

於：股息、股利、法定公積及資本公積受配權、現金增資之認股權等，與本公司已發

行之普通股股份相同，相關作業方式依信託保管契約執行之。 

4. 本公司無償配股停止過戶日、現金股息停止過戶日、現金增資認股停止過戶日、公司

法第 165 條第 3項所訂股東會停止過戶期間、或其他依事實發生之法定停止過戶期間

至權利分派基準日止，此期間達成既得條件之員工，其既得股票解除限制時間及程序

依信託保管契約或相關法規規定執行之。 

八.其他約定事項： 

1.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後，須立即交付信託保管。且於既得條件未成就前，員工不得

以任何理由或方式向受託人請求返還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2.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交付信託保管期間應由本公司或本公司指定之人全權代理員工與股

票信託保管機構進行(包括但不限於)信託保管契約之商議、簽署、修訂、展延、解除、

終止，及信託保管財產之交付、運用及處分指示。 

第六條 簽約及保密 

一.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員工需依公司承辦單位通知完成簽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受領同

意書」與辦理相關信託保管程序後，方可視為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未依規定完成相關

文件簽署者，視同放棄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二.員工與任何經本辦法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及衍生權益之所有人皆應遵守本辦法及「限制

員工權利新股受領同意書」之規定，違者視為未達既得條件；且應遵守公司薪資保密規定，

不得探詢他人或洩漏被授予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相關內容及數量、或將本案相關內容及個

人權益告知他人，若有違反之情事，對於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公司

有權就其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予以無償收回並辦理註銷。 

第七條 稅賦 

依本辦法所獲配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其相關之稅賦，按當時受配股票員工所在國家適用之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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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其他重要事項 

一、本辦法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超過二分之一同意，並向主管機關申

報生效後實行。嗣後如因法令修改、主管機關審核要求等因素而有修正之必要時，授權

董事長修訂本辦法，嗣後再提報董事會追認後始得發行。

二、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全權授權董事會或其授權之人依相關法令修

訂或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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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候選人名單

姓名 持有股數
(註一) 

學歷 經歷 現職

蔡明介 41,342,481 股 美國辛辛那提大

學電機研究所碩

士

聯電第二事業群

總經理

聯發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晶心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MediaTek Singapore Pte. Ltd.董事

蔡力行 397,183 股 美國康乃爾大學

材料科學暨工程

博士

中華電信(股)公司

董事長暨執行長

台灣積體電路製

造(股)公司總經理

暨總執行長

聯發科技(股)公司董事暨執行長

立錡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Lam Research Corporation 董事

孫振耀 29,244 股 中原大學電子工

程學士

中國惠普有限公

司總裁

聯發科技(股)公司董事

金聯舫 0 股 美國哥倫比亞大

學核子工程暨應

用物理博士

台灣積體電路製

造(股)公司全球業

務暨服務資深副

總經理

IBM 公司微電子

事業部全球業務

暨服務副總裁

Motorola公司電腦

事業群亞太營運

副總裁

聯發科技(股)公司董事

力旺電子(股)公司獨立董事

創意電子(股)公司獨立董事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獨立

董事

美台生科投資(股)公司董事

清華大學科管院榮譽講座教授

陳冠州 425,562 股 交通大學電子工

程研究所碩士

矽統科技(股)公司

工程師

聯發科技(股)公司總經理

註一:截至民國 110 年 4 月 12 日持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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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姓名 持有股數

(註一) 
學歷 經歷 現職

吳重雨 236,000股 交通大學電

子工程博士

交通大學校長 晶神醫創(股)公司董事長暨技術長 

交通大學榮譽退休講座教授 

聯發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創意電子(股)公司獨立董事 

通嘉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力晶積成電子製造(股)公司獨立

董事

張秉衡 0 股 美國普渡大

學材料科學

暨工程博士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
公司人力資源組織副

總經理及資材暨風險

管理組織副總經理 

茂迪(股)公司董事長

耆光新能源(股)公司董事長 

聯發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太陽光電能源科技(股)公司法人

董事代表人 

睿陽光電(股)公司董事長 

睿日光電(股)公司董事長 

日本 Lumos Corporation 董事長 

采鈺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湯明哲 0 股 美國麻省理

工學院企業

管理博士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

校區企管系副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客座副

教授

台灣大學副校長

台大管理學院兼任教授 

聯發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富邦金融控股(股)公司獨立董事 

芯智控股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永加利醫學科技(股)公司董事 

予新創業管理顧問(股)公司法人

董事代表人 

恆利醫學科技(股)公司董事

註一:截至民國 110 年 4 月 12 日持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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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任期達三屆者之提名理由

姓名 獨立董事任期達三屆者之提名理由

吳重雨 吳重雨先生為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具半導體高度專業及豐富經驗，長期就

技術研究及開發在學界耕耘，並兼具產業經驗，對 IC 設計前瞻技術發展深具洞見，

充分掌握產業趨勢相關之創新技術研發及變化。吳重雨先生於本屆董事會、審計

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出席率均為 100%，依其在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之討論

及表決內容，董事會相信吳重雨先生對於職務之執行與判斷，仍持續具有必要之

獨立性以及公正不偏頗之判斷能力，且考量其擁有豐富的半導體研發專業及經

驗，故再次提名其擔任本公司獨立董事。

張秉衡 張秉衡先生為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召集人，對半導體產業與人才培育開發及人

力資源規劃具有高度專業，熟稔產業鏈並擁有豐富的跨領域產業經驗。張秉衡先

生於本屆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出席率均為 100%，依其在董事會

及功能性委員會之討論及表決內容，董事會相信張秉衡先生對於職務之執行與判

斷，仍持續具有必要之獨立性以及公正不偏頗之判斷能力，且考量其就半導體與

人才培育開發及人力資源規劃擁有豐富的專業及產業經驗，故再次提名其擔任本

公司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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